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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湖南省艺术研究院概况



一、 部门职责

（一）基本情况

主要职能

湖南省艺术研究院为财政全额拨款的公益性事业单位，担负着全省舞台

艺术创作指导咨询；艺术理论历史研究；全省艺术信息档案采集管理发布利

用；艺术培训宣传《艺海》杂志出版；组织开展书法研究和创作；培养书法

人才；开展书法交流、普及与推广活动等任务，是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省级基

础性艺术科研单位。

人员情况

全院现有人员 86 人，在职 44 人，离休 1 人，退休 33 人，编外合同聘用

8 人。

（二）2021 取得的主要事业成效

1.文艺抗疫 众志成城

新年伊始，新冠疫情波及全国。我院在省文旅厅部署下，开展“湖南文

艺抗疫”主题创作和文艺精品展播展示活动，共发布 43 期“人民的文艺，人

民的战疫”微信公众号专题展播，取得了良好广泛的社会影响。向文旅部上

报了湖南剧作者创作的抗疫题材的小戏剧本 9 个。

2.科研精进 久久为功

（1）精心组织 加速推进《中国戏曲剧种全集》编撰工作《中国戏曲剧种

全集》是文旅部下达的重点科研项目，湖南省承担了 17 部书稿的撰写、审稿

和出版工作。已完成《湘剧》《荆河戏》《祁剧》《巴陵戏》《长沙花鼓戏》

《湖南傩戏》《苗剧》《邵阳花鼓戏》《湖南阳戏》《岳阳花鼓戏》《常德

花鼓戏》《零陵花鼓戏》《辰河戏》等 13 部初稿撰写及书稿审稿工作。《湖

南花灯戏》之《麻阳花灯戏》《平江花灯戏》完成初稿撰写等待审稿。《常

德汉剧》《衡阳湘剧》《衡州花鼓戏》和《湖南花灯戏》之《嘉禾花灯戏》

等书稿项目正在抓紧推进，力争 2021 年七一前完成全套书籍出版，向建党百

年隆重献礼。



（2）《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戏剧类）传承现状考察与研究》已

完成初稿撰写，正继续修改、校订，印制出书。

（3）《左宗棠书法艺术研究》和《晚清湖湘名臣士大夫书风研究》课题

研究工作顺利开展。

3.创作辅导 硕果累累

（1）本年度，我院创作人员创作花鼓戏《河长玉莲》、祁剧《种子》、

话剧《梦想芙蓉路八千》、音乐剧《阿炳》，歌曲《神州之颂》《崀山揽月》，

参与创作京剧《向警予》，花鼓戏《胡幼松》，导演雷剧《陈瑸》、话剧《林

基路》、粤剧《梁启超》、话剧《先生》等。

（2）开展“建党百年、脱贫攻坚全省剧本、音乐舞蹈主题创作工程”系

列活动。组织创作者深入革命老区、脱贫攻坚地区进行采风，本活动目前正

在实施。

（3）继续沿用分组模式，开展全省艺术基金申报情况调研工作。全年接

受电话咨询、接待到访咨询共计 50 余次。

（4）湖南知音合唱团获七彩西双版纳全国民族歌舞盛典“金像奖”。

4.推荐剧本 服务院团

搭建服务平台，解决创作供需。利用微信平台，向省内各院团推荐剧本，

服务创作生产。制作《湖南省舞台艺术创作服务中心剧本推荐表》，共收到

剧本 42 个，其中大戏剧本 18 个，小戏剧本 24 个。积极协助推介国家艺术

基金戏剧、曲艺编剧类成果运用，共收集到全省 4 个院团的拟选剧本意向。

5.传播艺术 强化影响

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积极发挥社会服务职能。围绕“精准扶贫”、

湖南艺术节优秀剧目和国家艺术基金创作项目等予以重点宣传。全年完成《艺

海》12 期、《艺海·创作》6 期的组稿、编辑、终审、校对、出版工作。

6.书法传播 精彩纷呈

着力展示我省书法艺术新成果。拟举办“湖南省书法晋京展”“书道湖

湘”——湖南省书法院首届学术交流展，目前工作进入征稿阶段。完成全国



第十二届书法篆刻展的收尾工作。积极做好当代湖湘艺术人才与艺术作品的

推广工作，与荣宝斋合作出版“湖湘书法系列丛书”，现已完成 11 名艺术

家作品集样书。

7.艺术培训 多头并举

探索培训新模式，开展多门类艺术培训。与厅科教处合作举办 2020 年省

直文化艺术系列继续教育培训班。举办湖南省书法院第四届书法高级研修班。

二、机构设置及决算单位构成

（一）内设机构设置。湖南省艺术研究院内设机构包括：剧目和非遗研

究工作部、湖南舞台艺术创作服务中心、《艺海》编辑部、湖南文化艺术档

案馆筹备办公室、艺术信息部、办公室、政工人事科、国家艺术基金湖南项

目管理办公室、知音合唱团。

（二）决算单位构成。湖南省艺术研究院 2021 年部门决算汇总公开单

位构成包括：湖南省艺术研究院本级，仅包含本级。



第二部分

部门决算表

















（湖南省艺术研究院没有政府性基金收入，也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安排的支出，故本表无数据）。



湖南省艺术研究院没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也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的支出，故本表无数据。



第三部分

2021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1 年度收、支总计 3300.86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783.58 万元，

增加 31.13%，主要是因为 2021 年增加院办公楼装修、办公家具购买、搬

家经费及租赁物业费。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21年度收入合计1716.39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1708.45万元，占

99.54%；事业收入7.84万元，占0.46%；其他收入0.10万元。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1年度支出合计1584.4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876.66万元，占55.33%；

项目支出707.81万元，占44.67%。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1 年度财政拨款收、支总计 3300.86 万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783.58

万元，增加 31.13%，主要是因为 2021 年增加院办公楼装修、办公家具购

买、搬家经费及租赁物业费。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21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1478.64 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 93.32%，与

上年相比，财政拨款支出增加 276.69 万元，增加 23.02%，主要是因为 2021

年增加院办公楼装修、办公家具购买、搬家经费及租赁物业费。

（二）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2021年度财政拨款支出1478.64万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教育（类）

支出40.00万元，占2.71%；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类）支出1253.00万元，

占84.74%；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支出106.84万元，占7.23%；卫生健康（类）

支出5.80万元，占0.40%；住房保障（类）支出73.00万元，占4.92%。



（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21年度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数为947.17万元，支出决算数为

1478.64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56.12%，其中：

1.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文化和旅游（款）文化创作与保护（项）。

年初预算为761.81万元，支出决算为967.32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26.98%，决算数大于年初预算数主要原因是：2021年度追加的文化创造与

保护专项资金在本年度开支。

2.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文化和旅游（款）其他文化和旅游支

出（项）。

年初预算为141.61万元，支出决算为141.61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00%，

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相等。

3.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其他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款）

其他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项）。

年初预算为144.07万元，支出决算为144.07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00%，

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相等。

4.教育支出（类）进修及培训（款）培训支出（项）

年初预算为40.00万元，支出决算为40.00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00%，

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相等。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

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

年初预算为67.76万元，支出决算为65.60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96.82%，

决算数与预算数基本持平。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抚恤（款）死亡抚恤（项）。

年初预算为36.68万元，支出决算为36.68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00%，



决算数与预算数持平。

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款）其他社会

保障和就业支出（项）。

年初预算为4.56万元，支出决算为4.56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00%，决

算数与预算数持平。

8.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疗（项）。

年初预算为4.60万元，支出决算为4.60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00%，决

算数与预算数持平。

9.卫生健康支出（类）其他卫生健康支出（款）其他卫生健康支出（项）

年初预算为1.20万元，支出决算为1.20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00%，决

算数与预算数持平。

10.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

年初预算为60.00万元，支出决算为60.00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00%，

决算数与预算数持平。

11.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项）。

年初预算为13.00万元，支出决算为13.00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00%，

决算数与预算数持平。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1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771.02万元，其中：人员经费736.92万元，

占基本支出的95.58%，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伙食补助费等；

公用经费34.10万元，占基本支出的4.42%，主要包括办公费、工会经费、水

电费、手续费、税费等。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1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5.00万元，支出决算为0.19

万元，完成预算的3.80%，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支出预算为0万元，支出决算为0万元，决算数与预算

数相等，与上年相比持平。

公务接待费支出预算为1.00万元，支出决算为0.14万元，完成预算的

14%，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落实严控“三公”经费支出，与上年

相比增加0.1万元，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书法院的接待。

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预算为0万元，支出决算为0万元，决算数与预算数

相等，与上年相比持平。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预算为4.00万元，支出决算为0.05万元，完成

预算的1.25%，与上年相比减少0.81万元，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

本年单位公务车已报废。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2021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0.14

万元，占0%，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0万元，占0%，公务用车购置费及

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0.05万元，占100%。其中：

1.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为0万元，全年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0

个，累计0人次。

2.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0.14万元，全年共接待来访团组1个、来宾8

人次。

3.公务用车购置费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为 0.05 万元，其中：公务用

车购置费 0 万元，湖南省艺术研究院更新公务用车 0 辆。公务用车运行维

护费 0.05 万元，为车辆报废手续费。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我单位无

财政拨款开支的公务用车。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支出决算情况

本单位无政府性基金收支。

九、机关运行经费支出说明

本单位无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十、一般性支出情况说明

2021年本部门开支培训费40.00万元，2021年湖南书法高研班开设创作

班、篆刻班和理论（评论）班,共招收学员90余人。高研班邀请了夏义生、

魏广君、胡传海、陈羲明、王集、姜寿田、钱玉清、李远东、王乃勇、陈志

平、朱中原、杨勇、丘新巧、蔡栋等省内外知名书法家、学者进行授课。本

届班级设置进一步完备，课程安排更趋合理，多方位教学，旨在提升全省在

书法创作、篆刻创作以及理论研究上齐头并进向前发展。旨在以最好的资源

和平台，带动全省的书法水平，提高了其文化自信，为全省的书法发展作出

了巨大的影响力！

十一、政府采购支出说明

本部门2021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399.51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

出55.14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332.85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11.52万元。

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332.85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83.32%，其中：

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0万元，占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的0%；货物采购授

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占货物支出金额的0%，工程采购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占工程支出金额的100%，服务采购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占服务支出金额的

0%。

十二、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至2021年12月31日，部门（单位）共有车辆0辆，其中，特种专业技

术用车0辆、其他用车0辆，其他用车主要是业务用车；单位价值50万元以上



通用设备0台（套）；单位价值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0台（套）。

十三、2021年度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本单位2021年度绩效评价已纳入省文化和旅游厅部门整体绩效评价，绩

效报告情况见省文旅厅公示网页。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省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其他收入：指除“财政拨款收入”以外的收入。主要是上级单位

拨款、存款利息收入等。

三、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

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履行一般行政管理职能，维

持机关日常运转所必须开支的费用，包括用于工资、津贴及奖金等的人员

经费和用于办公、水电费等的公用经费。

四、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

标所发生的支出。

五、年初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

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或项目已完成等产生的结余资金。

六、年末结转和结余：指单位按有关规定结转到下年或以后年度继续

使用的资金。

七、“三公”经费：纳入省（市／县）财政预算管理的“三公”经费，

是指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和因公出国（境）费。其中，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

接待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

辆购置税），以及燃料费、维修费、保险费等支出；因公出国（境）费反

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

培训费、公杂费等等支出。



第五部分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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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位无附件，2021年度绩效评价已纳入省文化和旅游厅部门整体绩效

评价，绩效报告情况见省文旅厅公示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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